
解釋字號 釋字第395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5年02月02日

解釋爭點 公懲會不許對再審議議決聲請再審議之案例違憲？

解釋文 　　懲戒案件之議決，有法定事由者，原移送機關或受懲戒處分

人得移請或聲請再審議，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

文。其中所謂「懲戒案件之議決」，自應包括再審議之議決在

內。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三三五號案例及其他類此案例，

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對公務員訴訟上之權利為逾越法律規定之

限制部分，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應自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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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乃指確定終局裁判作為裁判依

據之法律或命令或相當於法律或命令者而言，業經本院釋字第一

五四號解釋理由書釋示在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其處務規程第

七十八條，設立「案例編輯委員會」，負責案例之編輯，就審議

之案件，擇其案情或法律見解足以為例者，選輯為案例，作為案

件審議之重要參考。其所選輯之「案例」與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

之判例或決議相當，既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援引其案號或其具體

內容為審議之依據，依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之意旨，仍有首

開規定之適用，合先說明。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

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至於訴訟救濟應循之相關程

序，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妥為合理之規定，而有憲

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公務員憲法上保障之權利，

雖基於公法上之職務關係，在其職務上服從義務範圍內，受有相

當之限制。惟除此情形外，公務員因權益受損害而尋求法律救濟

之權，如有必要加以限制時，應以法律為之，尚不得以「案例」

為逾越法律之限制。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關於公務員懲戒案件之議

決，若有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列舉各款情形之一

者，於第三十四條各款所定期間內，原移送機關或受懲戒人得移

請或聲請再審議，係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議決所設之特定救濟

程序，用以發見實體之真實及妥當適用法規。惟公務員懲戒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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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無論審議或再審議懲戒案件，均應依公務員懲戒法所定程序作

成議決書，其議決之性質並不因議決之先後而有不同。類此，在

刑事訴訟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規定，開始再審之

裁定確定後，法院應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其所為之

判決，除同法第四百三十七條第三項所規定者外，得依法上訴，

判決確定者亦得依法聲請再審；在民事訴訟案件，依民事訴訟法

第五百零五條規定，再審之訴訟程序準用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

之規定，其所為判決，得依法上訴，對於確定裁判得依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九十六條以下之規定，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在行

政訴訟案件，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規定，行政法

院裁判具備同條各款所定再審原因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再審之

訴或聲請再審，而再審裁判如有上述再審理由者，仍得請求再

審。是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懲戒案件之議

決」，並不以原第一次議決為限，苟再審議之議決仍具備再審議

之原因者，除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有不得更以同一原因提出再

審議聲請之限制外，尚非不得就再審議之議決以不同原因提出再

審議之聲請。蓋懲戒案件之議決，未若刑事訴訟法有裁定與判決

之分；而其得予再審議之事由，因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規定，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既亦其中之一，顯已

於刑事訴訟法之純為事實認定錯誤救濟之再審外，加上法令適用

錯誤得為非常上訴之救濟事由。茲此款之所謂「法規適用錯

誤」，本包括實體法與程序法，因是，移請或聲請再審議之議

決，即令以不合法予以駁回，亦非均無實質之內容，更非完全不

能達成救濟之目的。至若以無理由而駁回者，大多涉及實體，即

以同條項第六款之足以影響原議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而論，其

是否「影響」，即是否足以「推翻」再審議之議決，判斷上多與

實體有關，尤不能謂其不具救濟之效果。何況因移請或聲請再審

議之期間，同法第三十四條均有三十日不變期間之限制，與刑事

訴訟法不盡相同（參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四條、第四百二十

五條），且如上述，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復有不得更

以同一原因移請或聲請再審議之規定，是以對「原議決」之移請

或聲請再審議，實質上自不可能不受次數之限制，如其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由移請或聲請再審議，經議決無理由予以駁回者，

倘此一議決之法律上適用仍有錯誤，但因受三十日不變期間暨不

得更以同一原因移請或聲請再審議之限制，其對「原議決」、即

「第一次議決」，殊無從移請或聲請再審議；惟若准其對該「再



審議之議決」為再審議之移請或聲請，當可獲得救濟。又如以影

響原議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為由移請或聲請者，倘因其對該

「證據」之存否此一事實，觀察有所過誤，經議決無理由予以駁

回時，亦將因上述法條之規定致生相同之結果，如此尤謂不准其

為再審議之移請或聲請，顯失公平。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三三五號、第三五一號、第四一

一號、第四五二號、第四七八號、第四八六號、第四八九號及第

四九七號等案例要旨謂：公務員懲戒法對於駁回再審議之議決，

並無更行再審議之規定，此觀同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五條有關聲請再審議之規定均明定係對「原議決」為之甚

明，同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聲請再審議，應對第一次之議決即原

議決為之等語，一概不許對於再審議之議決聲請再審議，與上開

解釋意旨不符，而對公務員訴訟上之權利為逾越法律規定之限制

部分，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應不再援用。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施啟揚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林國賢　施文森

　　　　　　　　　　　　城仲模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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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孫森焱

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指
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
之義務而言。惟此項權利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為防止妨害他
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得以法律限制之。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理由書就此已有
闡釋。釋字第一六○號、第一七九號復就訴訟權之意義重申其
義，第二五六號解釋理由書進一步說明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
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
權益。是人民之訴訟權，經由制度上設計之訴訟程序而獲保障。

訴訟權既係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
受公平審判之權，其性質自屬以確保實體上基本權為目的之程序
上基本權。其內涵包括由符合憲法意旨成立之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公平之審判。法院一方面不得拒絕審判各該權限內之訴訟事件，
一方面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人民（憲法第八條第一項）。
因此，對於裁判提出上訴或抗告，對於確定裁判提起再審之訴或
聲請再審，莫非訴訟權行使之範圍，甚至請求訴訟救助為保障訴
訟權之正當行使；請求強制辯護為獲得公平審判之方法，亦為訴



訟權所保障。第關於訴訟權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者，始得以法律為之。人民訴訟權之行使，究應經若干
審級，憲法並未設明文，自應衡量訴訟案件之性質，以法律為合
理之規定，非必任何案件均須經相同審級，始與憲法相符，故本
院釋字第一六○號解釋謂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對於
財產權上訴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八千元者不
得上訴於第三審之規定（按現行法限制為不逾十萬元）與憲法並
無牴觸。又釋字第三○二號解釋認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
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
之」，旨在合理利用訴訟程序，以增進公共利益，尚未逾越立法
裁量範圍，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其理由謂：憲法第十六條
固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惟此項權利應依如何之程序行使，審級
如何劃分，應否將第三審法院定為法律審，使司法訴訟程序之利
用臻於合理，屬立法裁量問題，應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妥為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限制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即係基
於上述意旨，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並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
為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所許，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
旨並無牴觸云云。其中心意旨乃認訴訟權原包括上訴權在內，不
以第一次起訴之訴訟權為限，惟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以
法律限制之。即就再審權而言，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認行政法院
四十六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所稱：「行政訴訟之當事人對於
本院所為裁定聲請再審，經駁回後，不得復以同一原因事實，又
以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更行聲請再審」，旨在遏止當事人之
濫訴，無礙訴訟權之正當行使，與憲法並無牴觸。解釋理由則自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之訴訟權立論，謂：裁判確定後，當事人即應
遵守，不容輕易變動。故再審之事由應以法律明定者為限，與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云云，亦係承認再審權為
訴訟權之一種，得依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以法律限制之，初未
否認法定再審事由係對人民訴訟權之限制。本院釋字第三九三號
解釋以行政法院七十六年判字第一四五一號判例對於行政訴訟法
第二十八條第七款規定再審事由所為闡釋，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
人民訴訟權之規定尚無牴觸云云，自人民之訴訟權立論，謂行政
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七款規定係對再審之訴之起訴要件有所限
制，與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之意旨應無不同。要屬學說上所謂外
部理論，自權利之全面認識訴訟權之構成要件（又稱廣義構成要
件或大構成要件），再自訴訟權之外加限制認識是否符合法律保
留原則或比例原則。

關於再審之法定事由，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至第四百二十二
條規定之各款情形，均涉及事實認定發生錯誤之情形，至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所定各款並第四百九十七條之規定，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各款，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所定各款情形不惟涉及認定事實錯誤問題，且與適用法規顯然
錯誤、判決理由與主文顯然矛盾有關。各該法律規定之再審事由
亦非一致。故再審制度並非僅為救濟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
設。對於再審程序設定寬嚴不一之法定事由，係對訴訟權之限
制，即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對於憲法



法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
一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九條均規定，對於選舉、罷
免訴訟之判決不得提起再審之訴，均屬對訴訟權廣義構成要件所
加限制，苟與比例原則相符，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即無牴觸。
反之，若認再審為法律所創設之訴訟制度，根本不在憲法所保障
訴訟權之列，自不可與訴訟權之限制相提併論云云，則於民事訴
訟，原被兩造爭訟之法律關係，經由訴訟程序，已於確定之終局
判決中經裁判者，即有既判力，其因確定判決而終結之事件於有
再審理由時，復本於再審之訴，以除去確定判決為目的而再開及
續行前訴訟程序。就再審之訴以除去確定判決為目的言，屬形成
之訴，訴之標的為訴訟法上得求除去確定判決之權利。其為訴訟
權之性質，與其他形成之訴無殊。將提起形成之訴之訴訟權區分
為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及法律所創設之訴訟權，殊難自圓其說。
再就刑事訴訟言，刑事判決雖經確定，若有違反真實之情形而不
謀所以救濟之道，將坐視無辜者罹刑、有罪者倖逃。再審乃再審
權人對於確定判決，以其認定事實不當為理由，請求法院就該案
件，重新審判之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七條及第四百二
十八條規定，得聲請再審者，固不限於受判決人，惟學說上對於
受確定判決之當事人有再審權，謂之再審權人，其他依刑事訴訟
法之規定賦與當事人以外之人得聲請再審之權者，謂得行使再審
權之人，二者在觀念上有所區別。受判決人得為自己之利益聲請
再審，應解為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方能維護受判決人受憲法所
保障之人身自由，並受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正當法律程序之保
護。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
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其刑事裁判已確定者，於解
嚴後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者
仍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本院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即以動
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即現行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前段
規定係基於長期間戒嚴之特殊情況，並謀裁判之安定而設，亦為
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且對有再審或非常上訴原因者，仍許依法
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已能兼顧人民權利云云，認與憲法尚無牴
觸。觀此情形，為維護受判決人受憲法所保障之人身自由，保留
其聲請再審之訴訟權，較諸上訴權或抗告權，更為重要，不得遽
予剝奪。

其次，關於基本權之核心內容如何，原係因解釋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在任何情形下，基本權之實質內
容不受侵犯。所謂實質內容是否指基本權有不可侵犯之核心內容
而言？發生之疑義。關此，於德國學說已有爭論，實務上之見解
亦非一致。至於我國憲法則定有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
原則可資適用，無端參與論爭，初無必要，且訴訟權之核心內
容，如泛指保障人民有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獲得公平審判之權
利而言，其定義亦難期周延。蓋民事再審之訴，有別於前訴訟之
獨立訴訟標的，一為請求廢棄確定之終局判決，為訴訟上之形成
之訴；一為再開已依確定終局判決終結之訴訟程序，即民事訴訟
法第五百零三條規定之本案訴訟。查具有法定再審事由之確定判
決既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所定各款及第四百九十
七條規定之情形，其認定事實或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再審原告之



權利不能不謂因確定判決而受侵害。再審程序即係為此賦與再審
原告為非常救濟之訴訟權。故再審原告提起再審之訴，符合上開
訴訟權之所謂核心內容：「保障人民有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獲
得公平審判之權利。」果爾，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對於憲法法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類此禁止提
起再審之訴之規定，因與核心內容牴觸，概屬違反憲法第十六條
之規定而應歸無效矣。倘謂：為維持判決之確定力及法安定性，
得限制訴訟權，禁止再審原告提起再審之訴云云，則所謂訴訟權
之核心內容，非法律所能變更一節，已不攻自破，上揭訴訟權核
心內容之定義，即難成立。若云：訴訟權應具有最低限度保護之
核心內容，則惟「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抽象原則是已，至於如何
限制，當以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為衡，由立法機關斟
酌至當，定為制度，以資保障。

本解釋文指受懲戒處分人得聲請再審議為公務員訴訟上之權利而
諱言為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就訴訟權之意義如何，多所瞻
顧，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上。

相關法令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335號案例

憲法第16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154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82.02.03)

公務員懲戒法第33條第1項(74.05.03)

公務員懲戒法第34條(74.05.03)

公務員懲戒法第35條(74.05.03)

公務員懲戒法第39條第2項(74.05.03)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79.08.20)

民事訴訟法第505條(79.08.20)

刑事訴訟法第424條(84.10.20)

刑事訴訟法第425條(84.10.20)

刑事訴訟法第436條(84.10.20)

刑事訴訟法第437條第2項(84.10.20)

行政訴訟法第28條(64.12.12)

行政訴訟法第30條(64.12.1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6&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15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90798&no=5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7&ldate=19850503&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7&ldate=19850503&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7&ldate=19850503&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7&ldate=19850503&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62&ldate=1990082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62&ldate=1990082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445&ldate=1995102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445&ldate=1995102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445&ldate=1995102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445&ldate=1995102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6&ldate=19751212&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6&ldate=19751212&lser=001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351號案例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411號案例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452號案例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478號案例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486號案例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489號案例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497號案例

相關文件 抄齊０錚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主 旨：聲請人齊０錚辦理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淡水線 C301 

標電聯車採購案違法失職案件，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八十三年度再

審字第四二三號及第四四三號議決，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

條及第三十四條，不當侵害聲請人聲請再審議之權利，牴觸憲法

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及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利之宗

旨。尚祈鈞院大法官會議根據憲法予以明確解釋，以保障人民基

本權利。

說 明：

壹、聲請解釋之依據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審理案件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

解釋。

貳、爭議之經過

聲請人係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前局長，因於民國（下同）七十七年

間辦理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淡水線 C301 標電聯車採購案，

經監察院認聲請人有十一項違失而彈劾聲請人，並於八十一年十

一月十日以�監台院機字第二四四○號函移送聲請人至鈞院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以下簡稱〞公懲會〞）。嗣公懲會於八十二年五

月十四日做成其八十二年度鑑字第七○二三號議決，認定聲請人

有監察院所指十一項缺失中之五項缺失，而對聲請人做成撤職並



停止任用二年之議決。實際上，公懲會所認定之五項缺失中，有

一項並非監察院之彈劾事項，就此一事項，公懲會未經調查即逕

為議決，聲請人因而只有一次答辯說明之機會，而從未獲得再審

議，嚴重侵害聲請人之訴訟權（本案之事實經過請參見附件一事

實摘要)。聲請人嗣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對公懲會前引議決，

聲請再審議。公懲會於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做成其八十二

年度再審字第四一六號議決，以聲請人之再審議聲請為無理由或

不合法，駁回聲請人之再審議聲請。聲請人嗣對前引公懲會再審

字第四一六號議決，於八十三年元月四日聲請再審議，經公懲會

於八十三年一月十七日做成其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二三號議

決，以聲請人之再審議聲請為不合法而駁回。針對此一議決，聲

請人於八十三年二月八日復為再審議聲請，公懲會復於八十三年

二月二十八日以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二九號議決，認定聲請人

之再審議聲請為不合法而駁回之；就此議決，聲請人復於八十三

年三月三十日聲請再審議，公懲會復於八十三年五月三日以八十

三年度再審字第四四三號議決，仍以相同理由駁回聲請人之再審

議聲請。聲請人已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聲請再審議在案。按前

引公懲會第四二三號議決認聲請人之再審議聲請不合法之理由，

係認現行公務員懲戒法所定之再審議程序，係對懲戒案件原議決

所設之救濟程序，至於駁回再審之議決，並無對之亦得聲請再審

議的規定，公懲會認為「此觀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及第

三十五條等規定可知」（見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二三號議決書

第一頁理由項第六行）；而於前引第四四三號議決中，公懲會復

持相同見解（見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四三號議決書第一頁理由

項第一行），惟自始至終公懲會並未說明如此認定之理由為何，

亦忽視其議決事項中有未經調查即逕為議決者，即率然一再駁回

聲請人之再審議聲請。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條文及目的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條文及目的

懇請依據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宗

旨，解釋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不

當限制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懲戒之公務員，就公懲會再審議議決聲

請再審議之權利，已牴觸憲法第十六條規定宗旨，並進而侵犯憲

法第十八條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



二、理由

（一）依 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六二號解釋，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委員就公務員懲戒案件，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議之職權，不受

任何干涉，依憲法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規定，均應認係憲法上

之法官，而目前公懲會委員，亦均由曾任法官者擔任。又依鈞院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公

務員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受處分之公務員自得行使憲法第

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且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九條就審議

程序關於迴避、送達、期日、期間、人證、通譯、鑑定及勘驗，

有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綜上所述，可知現行公務員懲戒制度

具備爭訟之性質，應屬憲法第十六條所謂訴訟之範圍，殆無疑

義。又公懲會一再以不合法為理由駁回聲請人之再審議聲請，本

案顯已確定。

（二）依前引 鈞院大法官會議第二四三號解釋之意旨，被免職之

公務員得循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之爭議程序，尋求救濟。換

言之，依此號解釋，受免職處分之公務員，有三重之救濟機會。

受公懲會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為撤職處分之公務

員，其依憲法享有服公職之權利所受影響，與受免職處分時，並

無二致，衡情論理，亦應享有三重之救濟機會。惟現行之公務員

懲戒法所設再審議程序，就對再審議議決能否聲請再審議乙節，

未為明確訂定，致聲請人得依法提起救濟之權利遭受侵害。就此

而論，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及三十四條之規定，應已牴觸憲

法第十六條規定意旨。聲請人既無從依法對撤職之處分提出救

濟，從而聲請人依憲法第十八條享有服公職之權利，亦因此同受

侵害。

肆、附件

一、本案事實摘要。

二、公懲會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二三號議決書影本乙份。

三、公懲會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四三號議決書影本乙份。

聲請人 齊 ０ 錚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三 年 六 月 七 日



附件（二)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 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二三號

再審議聲請人 齊０錚

右再審議聲請人因違法失職案件對於本會議決聲請再審議，本會

議決如左

主 文

再審議之聲請駁回

理 由

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者，聲請再審議，依同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應自原議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本件再審議聲請人齊０錚於八十二年

五月廿二日，收受本會鑑字第七○二三號議決書，有送達證書附

卷可稽，茲於八十三年元月四日，以上開議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為理由，聲請再審議前來，揆諸首開法文規定，於法顯有不合。

次按公務員懲戒法所定之再審議程序，係對懲戒案件原議決所設

之救濟程序，至於對駁回再審議之議決，依法尚無對之亦得聲請

再審議之規定，此觀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等規定可知，本件再審議聲請人齊０錚，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

理由，對本會八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駁回再審之議決（八十二年

再審字第四一六號），提起再轓議，亦不合法，自應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顯不合法，應予駁回，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議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三 年 六 月 十七 日



附件（三)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 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四三號

再審議聲請人 齊０錚

右再審議聲請人因違法失職案件對於本會議決聲請再審議，本會

議決如左：

主 文

再審議之聲請駁回

理 由

查對於駁回再審議之議決，現行公務員懲戒法，並無准許再審議

之規定，本件再審議聲請人對本會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二九、

四二三號、八十二年度再審字第四一六號駁回再審議之議決，聲

請再審議，按諸首揭說明，於法顯難謂合。次按依公務員懲戒法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第六款「就足

以影響原議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為由聲請再審議者，自原

議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同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定有明

文。本會八十二年度鑑字第七○二三號原議決書，前經聲請人於

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簽收在案，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乃再審

議聲請人於八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聲請再審議，其已逾法定不變期

間，至屬明顯，本件再審議之聲請為不合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再審議之聲請為不合法，應予駁回。爰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議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三 年 五 月 二 日

（本聲請書附件一略)

抄齊０錚第四次補充理由書

受文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主 旨：就公務員懲戒法有關再審議聲請之規定，違反憲法第十六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意旨之釋憲聲請案，再提出補充理由如說明，

並請解釋法條疑義。敬請查照惠予考量。

說 明：



一、按聲請人係於民國（下同）八十三年六月七日向 鈞院提出旨

述之聲請案，並於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及八十

四年七月十三日提出補充理由如次。

二、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下稱「公懲會」）駁回聲請人就該會

八十二年鑑字第七○二三號議決及其後歷次再審議議決所為再審

議聲請之再審議議決，及駁回聲請人就該會八十三年鑑字第七四

五五號議決及其後歷次再審議議決所為再審議聲請之再審議議

決，均以「就公務員懲戒法再審議之聲請，僅能對作成懲戒或不

為懲戒之議決而為之，不得對再審議議決提出再審議之聲請」為

理由，惟公懲會除提出其以往不具法律效力之案例外，並未提出

任何足以支持其見解之法律依據。實際上，公懲會不僅於本案如

此，於聲請人辦理木柵線遭懲戒乙案，公懲會亦以相同之理由駁

回聲請人之再審議聲請。按於木柵線懲戒案，公懲會於其第一次

做成之八十三年度鑑字第七四五五號議決中，並未說明做成議決

之理由及證據，經聲請人提出再審議聲請指摘，公懲會對聲請人

之再審議聲請則以八十四年度再審字第五三五號議決駁回，在此

號議決中始說明證據與理由，聲請人隨即提出再審議聲請對公懲

會之理由及證據加以說明，公懲會則以八十四年度再審字第五四

八號議決駁回之，之後聲請人曾三次聲請再審議，均遭公懲會駁

回，其理由亦與前述淡水線案者所持者相同。

三、綜合公懲會駁回聲請人歷次就前述二懲戒案所為再審議聲請

之理由，有以下違憲之虞：

（一）公懲會一再認為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所

稱之原議決僅指懲戒案件之第一次議決，若公懲會所稱屬實，則

公務員對違法之再審議議決即無救濟之機會，按公懲會若僅於個

別案件中表示此種見解，尚可認為係適用法律錯誤之問題，惟公

懲會先後一再以之為審議之依據，已形成一種規範，即普遍影響

公務員依公務員懲戒法聲請再審議之權利，發生限制人民憲法上

訴訟權行使之問題，違反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就此部分，聲請人將再進一步申論於後。

（二）公懲會曾多次以案例支持其上述見解（請參見附件公懲

會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七一號議決），惟公懲會之案例並非法

律，而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限制人民之權利應以法律

為之，而公懲會以案例限制聲請人聲請再審議之權利，實違反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規範意旨；

（三）公懲會對聲請人所提出之新證據一律不加審酌，並認所謂



新證據必係於懲戒案議決做成之前已經存在者方足當之。惟公務

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對新證據並無如此之限制；若

該款所謂新證據確係有如此之限制，則該款規定亦違反憲法第十

六條之意旨；

（四）公懲會執以懲戒聲請人之理由，多係子虛烏有，如公懲會

以聲請人未將行政院指示刊登公告為理由，惟行政院從未指示必

需刊登公告，公懲會指摘聲請人違反合約，易地檢測，惟捷運局

檢測均符合合約規定，並無易地檢測，且公懲會從未指出究竟違

反合約何一條款；又公懲會以內湖線之造價較木柵線低，指摘聲

請人預算編列不當，惟公懲會所引之內湖線數據，係誤將木柵民

權東路延伸線全長九．一公里預算造價，引用於木柵內湖路延伸

線全長十三．一公里，以致計算錯誤；又內湖線根本尚未定案，

公懲會卻執之指摘聲請人將中運量系統變更為高運量系統為不

當。由上舉諸例可知，公懲會於審查案件之際，根本不依證據認

定事實，而對聲請人之後之再審議聲請，不斷以程序之理由駁

回，實已不當限制人民之訴訟權。

（五）按目前負責公務員懲戒事項者惟公懲會一機關，而公懲會

並無如普通法院般分設不同法庭，故於處理懲戒案件時，均由相

同之委員處理。因此，受公懲會懲戒之公務員若不服而聲請再審

議，其再審議聲請仍由相同之委員處理，如此將使再審議之制度

無從發揮其應有之功能。整個公務員懲戒制度之設計，根本無從

保障公務員之權利，此亦違反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宗旨。

四、鈞院吳大法官庚於其就 鈞院釋字第三六八號解釋所提出之協

同意見書中，對人民之訴訟權有精闢之分析，茲引述如次：

（一）凡憲法所保障之權利，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不法侵害，

國家均應提供訴訟救濟之途徑，並由司法機關作終局之裁判；

（二）訴訟救濟途徑係由各級法院構成之審級制度，雖不排除其

他先行程序，但至少其最後之審級應屬法院，而所謂法院必須由

憲法第八十一條之法官所組成始足相當；

（三）法院所踐行之程序應符合一般民主法治國家所遵循之原

則，諸如審判獨立、公開審理、言詞辯論等。訴訟程序應以法律

作明確之規定。

（四）訴訟過程中之實際運作，不得違反法定程序，且實際之運

作不得受法律以外之成文或不成文例規支配，致審級制度喪失功

能，人民無法享有公平審判之權益或訴訟程序全程終了，仍無從

獲得有效救濟，亦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準此，公懲會對聲請人就淡水線聯車案及木柵線所為之懲戒有以

下違憲之處：

（一）聲請人遭公懲會分別為撤職二年及六個月之懲戒，惟於淡

水線案公懲會於再審議議決中始提出未將行政院之指示刊登於招

標公告之懲戒理由，聲請人根本無從提出答辯；而於木柵線案，

公懲會於第一次議決中未敘述理由及證據，於再審議議決中才予

說明，聲請人先前亦無機會提出答辯；嗣後公懲會均以公務員懲

戒法所定之再審議僅能對懲戒案件之原議決提出為理由駁回聲請

人之再審議聲請，使聲請人對公懲會嗣後所提之理由無從加以辯

解，使聲請人之權利遭受侵害而無從救濟，有違憲法第十六條之

規範意旨；

（二）公懲會委員固有由法官轉任者，但亦有由非法官擔任者，

則公懲會委員是否可認為係憲法第八十一條之法官即不無疑問，

則公懲會即與法院顯不相當，聲請人接受法院最後審查之機會即

被剝奪，聲請人之訴訟權亦同受侵害；

（三）公懲會以非監察院彈劾事項之未刊登公告為懲戒聲請人之

理由，違反不告不理之原則；對聲請人所提之新舊證據均未審

酌，違反法院應職權調查證據之原則；對聲請人一再要求到場說

明，公懲會亦不予理會，違反言詞辯論之原則。上列諸端，可顯

示公懲會所踐行之程序與一般民主法治國家之原則有違。

（四）公懲會屢次援引其案例支持其見解，惟其案例並非法律，

公懲會援引其案例使聲請人之無從獲得有效救濟，應違背憲法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宗旨。

鈞院翁大法官岳生於其所著論文「行政訴訟制度現代化之研究」

中表示：「『有權利，必有救濟』（ubi ius ibiremedium），凡

權利受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之本質。現代法治

國家之所謂救濟方法（Rechtsweg)，是指請求法院救濟之途徑，

亦即人民之訴訟權。」如前所述，在現行公務員懲戒制度下，聲

請人請求法院救濟之途徑顯已被剝奪，現行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

員懲戒制度實違反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五、檢附聲請人八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附件二）、八月二十日

（附件三）及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附件四）致公懲會之聲請

狀，供 鈞院參考。

六、前述理由，尚祈 鈞院惠予考量。

聲請人 齊 ０ 錚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九 月 四 日



附件（一)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 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七一號

再審議聲請人 齊０錚

右再審議聲請人因違法失職案件對於本會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

十四日鑑字第七○二三號議決聲請再審議，本會議決如左

主 文

再審議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再審議聲請人齊０錚（下簡稱聲請人）係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前局長，於任職期間，因違法失職被監察院提案彈劾，經本會以

民國八十二年度鑑字第七○二三號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二年之處

分。嗣據聲請人先後五次聲請再審議，復經本會以民國八十二年

度再審字第四一六號，八十三年度再審字第四二三號，同年度再

審字第四二九號、第四四三號及第四四八號議決駁回其再審議之

聲請在案。茲聲請人以上開各議決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證據漏

未斟酌之情形，復對之聲請再審議，（見再審議聲請狀求為議決

之聲請事項載）惟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聲

請再審議，須對原議決為之，而所謂原議決係指本會對於被付懲

戒人為懲戒處分或不為懲戒處分之議決而言，並不包括駁回再審

議之議決在內，故對於駁回再審議之議決，不得聲請再審議，迭

經本會著有案例。乃聲請人又對上開本會駁回其再審議聲請之議

決，聲請再審議，依上說明，自不合法，應該駁回。查本案原議

決書（本會八十二年度鑑字第七○二三號議決書），於八十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送達聲請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存卷可稽，迄此次聲

請人於八十三年七月七日就該原議決聲請再審議，早已逾公務員

懲戒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所定三十日之法定期間，為法之所不

許，仍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聲請人齊０錚再審議之聲請，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議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三 年 七 月 二十五 日

（聲請人所提補充理由書一、二、三及本補充理由書其餘附件均

略）


